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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

议 程

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 11 月 14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时间：2025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会议主持：莫思铭董事长

参会人员：股东代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

会议内容：

一、宣布大会开始并宣布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代表股份数及与会

人员

二、宣读股东会注意事项，介绍现场参会人员及来宾

三、推举现场计票人、监票人

四、宣读各项议案并审议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发言及提问

六、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七、统计表决结果，见证律师参加计票和监票

八、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及网络投票汇总表决结果，宣读本次股东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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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注意事项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制订如下参会注意事项：

1、为保证股东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请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人员准时到会场签到并参加会议，参会资格未得到确认的人

员不得进入会场。

2、股东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履行法定义

务和遵守有关规定，对于扰乱股东会秩序和侵犯其它股东合法权益的，将报告有

关部门处理。

3、股东会召开期间，股东可以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时应先举手示意，经主

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

或其它股东的发言，不得提出与本次股东会议案无关的问题。

4、与本次股东会议题无关或将泄漏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损公司、股东利益的

质询，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拒绝回答。

5、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江苏

永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6、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股东按其持有本公

司的每一份股份享有一份表决权，请各位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准确填写表决

票：必须填写股东姓名或委托股东姓名，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

中选择一个并打“√”。对未在表决票上表决或多选的，以及错填、字迹无法辨

认的表决票或未投入投票箱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

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在计票开始后进场的股东不能参加投票表决。

7、本次会议由三名计票、监票人进行现场议案表决的计票与监票工作。

8、公司董事会聘请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4日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资料

5

议案一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至2025年10月21日（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含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79,740.09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323,532.28万元。鉴于

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期限届满，本着互保互利的原则，为兼顾双方的共同

利益，公司拟继续为控股股东永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鼎集团”）申请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36,800万元，具体如下：

1、公司拟与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芦墟支行（以下简称“农

商行芦墟支行”）签署《保证担保合同》，为控股股东永鼎集团向农商行芦墟支

行申请总额合计 12,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

次拟新增与农商行芦墟支行担保金额 12,000 万元生效后，前期与该行签订的担

保协议 12,000 万元将解除，担保金额不变。

2、公司拟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以

下简称“农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控股股东永鼎

集团向农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申请总额合计 4,6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

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拟新增与农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担保

金额 4,600 万元生效后，前期与该行签订的担保协议 4,600 万元将解除，担保金

额不变。

3、公司拟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以

下简称“建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控股股东永鼎

集团向建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申请总额合计 2,2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

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拟新增与建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担保

金额 2,200 万元生效后，前期与该行签订的担保协议 2,200 万元将解除，担保金

额不变。

4、公司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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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苏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股东永鼎集团向浦发银行苏州

分行申请总额合计 5,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

次拟新增与浦发银行苏州分行担保金额 5,000 万元生效后，前期与该行签订的担

保协议 6,700 万元将解除，担保金额减少 1,700 万元。

5、公司拟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苏州分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股东永鼎集团向广发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总额合计 13,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拟新

增与广发银行苏州分行担保金额 13,000 万元生效后，前期与该行签订的担保协

议 13,000 万元将解除，担保金额不变。

本次公司拟为控股股东永鼎集团提供的担保，由实际控制人莫林弟先生提供

保证反担保。

永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25.171%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其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222056497

成立时间 2001 年 2 月 28 日

注册地 吴江区黎里镇江苏路 1号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进

出口代理；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建设工程设计；

建设工程监理；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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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

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

览服务；餐饮管理；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

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工

程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

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海上风力

发电机组销售；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

电力设施器材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气信号

设备装置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电工器材销售；

电工器材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工仪器仪表销售；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信设备

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风

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永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人股权结构

永鼎集团持有本公司 25.171%的股权，莫林弟持有永鼎

集团 89.725%的股权，莫思铭持有永鼎集团 10.275%的股

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6 月 30 日

/2025 年 1-6 月（未

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2,448.14 965,328.77

负债总额 794,010.69 725,532.97

资产净额 258,437.45 239,7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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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46,443.02 612,646.14

净利润 26,530.16 898.40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永鼎集团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

可控。永鼎集团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满足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一直以来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无偿担保，本着互保互利的原则，本次担保事项的实

施有利于双方共同发展，公司向其提供担保是可行的，风险可控，未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公司为永鼎集团提供的担保，由实际控制人莫林弟先生提供了保证反担

保。截至 202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日），反担保方持有的部分主要

资产价值约为 508,036.04 万元，扣除抵押及质押后的主要资产价值为

212,567.13 万元。反担保方持有的主要资产价值能够足额覆盖反担保金额，具

备与担保金额相匹配的反担保能力。

公司本次为永鼎集团提供担保主要系借新还旧，涉及银行的担保金额减少

1,700 万元，且公司控股股东永鼎集团及实际控制人莫林弟已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出具《承诺函》：“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作为永鼎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本人/本公司承诺，未来由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不超

过 9.82 亿元”。本次担保事项给公司带来的或有风险较低，担保风险可控。

反担保人基本情况：

反担保人名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莫林弟先生

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莫林弟出具了保证反担保：“鉴于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愿意为上述担保事项向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保证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截至公司董事会审议日）

担保总额（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逾期担保累计金

额（万元）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对外担保 302,976.60 97.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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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
204,806.60 66.11 0

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

98,170.00 31.69 0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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